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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珠精舍管理要點 

一、 依據： 

依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不動產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二、 目的： 

為緬懷第五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以下簡稱甘珠活佛)及維護各類典藏

文物，永續藏傳佛教甘珠活佛弘揚佛法，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以

下稱基金會)於一百十一年八月五日接管故榮民貢楚格策登(甘珠活佛

之胞弟)所有之甘珠精舍(以下稱本舍)，因年久失修，經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主任委員馮世寬上將軍發心整建修繕，

於一百十二年一月十四日重新啟用，供各界信眾禮敬與參拜，以達教

化十方眾生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共同遵行。 

三、 本舍應成立「甘珠精舍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理委員會)，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管理委員會任務： 

1.維護甘珠精舍永續發展，弘揚藏傳佛法及格魯派傳承。 

2.研議本舍營運政策之發展及規劃。 

3.倡導本舍之使命，提供溝通聯繫之橋樑。 

4.研議本舍之宗旨任務及推動計畫。 

5.本舍建築、設施、設備及動產之修繕及維護。 

6.本舍各類文物保存、交流、陳展之規劃。 

7.特定活動之籌辦。 

8.其他有關本舍之管理事項。 

(二)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基金會董事長、秘書長、輔導會服務照

顧處業管科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以下稱

新北市榮服處)處長、副處長為當然委員，餘遴聘具宗教事務專長或實

際從事宗教工作者四人組成之。 

(三) 主任委員由基金會董事長兼任，對內綜理全般事務並為會議召集人，

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新北市榮服處處長兼任，協助主

任委員綜理全般事務。 

(四) 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主任委

員及委員出缺時，應於三個月內依第二款規定補實。委員代表機關(構)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 管理委員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

由召集人召集之；出席委員得支領出席費新臺幣三千元，如係由遠地

前來（三十公里以外），得衡酌實際情形，覈實支領交通費。 

(六)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並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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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管理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社會相關人士或宗教專業人士列席，並支

給出席費新臺幣三千元。 

四、 工作小組： 

管理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置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指派

之，執行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及處理本舍日常事務。 

五、 管理範圍： 

(一) 不動產：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六十八巷十三號(含土地、建物及附屬設

施)。 

(二) 動產：包括但不限於故榮民貢楚格策登繼承之所有遺物。 

(三) 活動：本舍內辦理符合本舍宗旨之各項祭祀、個人或團體參拜(參訪)

等相關活動。 

(四) 不動產之管理，非經基金會同意，不得擅自增建或變更，並不得妨礙

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居家安寧或有礙環境清潔衛生。 

(五) 各類文物保存、交流、陳展。 

六、 開放事宜： 

(一)本舍開放民眾入內參拜(參訪)，開放時間如下： 

1.週二至週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止(週一不開放，實施環境清理及

設施安檢)。 

2.如有特殊因素停止開放，另行於基金會網站公告周知。 

(二)團體參拜(參訪)： 

各級機關、學校團體或社會人士組團參拜(參訪)，應於十五天前以

公文、電話或本舍網址提出申請，人數一次以十五人為限，逾十五

人時，採分流方式辦理。 

(三)特定活動： 

除浴佛節、佛爺圓寂紀念日及燃燈節三項活動，由管理委員會主辦

外，其他活動之申辦，應於活動日二週前以公文或至基金會網站提

出申請(含實施計畫)，經工作小組審查，簽奉主任委員核准後辦

理。 

(四)參拜(參訪)注意事項： 

1.本舍開放參拜(參訪)區域，僅限於一樓大廳、二樓書房及起居室。 

2.供品僅接受鮮花、素果，並請於祭拜後自行攜回，未攜回者，由本

舍處置。 

3.個人及各界團體禮敬、參拜及參與祭祀活動，應符合本舍宗旨。 

4.凡禮敬與參拜皆應遵守本舍導引，不得擅自焚香或燃燒金紙。 

5.室內禁止吸菸、飲食、拋棄雜物或其他影響他人參觀權益及安全之

行為。 

6.佛堂內應保持靜肅莊嚴，方便信眾禮敬與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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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主任委員或工作小組組長同意，人數及時間得彈性處理。 

七、經費來源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收受之社會各界捐贈款，由基金會開立指定用途之捐款收

據予捐贈者，管理委員會應於每週五繳入基金會指定用途專戶。目前

以不動用專戶金額為原則。 

(二)前款專戶金額超過一定額度，其超額部分得回饋清寒榮民、榮眷之照

顧及服務。前開一定額度及回饋作法由基金會另定之。 

(三)管理委員會所需水、電費用、監視器、網路費及環境清潔等費用，由

第一款之專戶支應。 

(四)建築物修繕、設備建置及祭祀等維護、購置與運作，由基金會指定經

費支應。 

(五)第六點第三款之其他活動費用，由活動主辦單位自行負責。 

八、一般規定： 

(一)本舍不提供信眾住宿，非經管理委員會許可，不得留宿本舍，違者將

循法律途徑究辦，並追究相關責任。 

(二)本舍設有主任委員駐錫室，得供接待貴賓使用。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管理要點修正應由過半之出席  

    者 2/3以上人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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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珠精舍管理要點草案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六、開放事宜： 

 (一)本舍開放民眾入內參

拜(參訪)，開放時間

如下： 

   1.週二至週日：上午十

時至下午四時止(週

一不開放，實施環境

清理及設施安檢)。 

   2.如有特殊因素停止開

放，另行於基金會網

站公告周知。 

如經主任委員或工作小組

組長同意，人數及時間得

彈性處理。 

六、開放事宜： 

 (一)本舍開放民眾入內參

拜(參訪)，開放時間

如下： 

   1.週二至週日：上午十

時至下午四時止(週

一不開放，實施環境

清理及設施安檢)。 

   2.如有特殊因素停止開

放，另行於基金會網

站公告周知。 

 

一、依甘珠精舍管理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 

二、本款新增。 

 

七、經費來源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收受之社

會各界捐贈款，由基

金會開立指定用途之

捐款收據予捐贈者，

管理委員會應於每週

五繳入基金會指定用

途專戶。目前以不動

用專戶金額為原則。 

七、經費來源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收受之社

會各界捐贈款，由基

金會開立指定用途之

捐款收據予捐贈者，

管理委員會應於每週

五繳入基金會指定用

途專戶。 

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專戶

金額專款專用，酌作文字

修正。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正補充

之，管理要點修正應

由過半之出席者 2/3

以上人數同意。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正補充

之。 

本款新增。 

 

 

 


